
附件 1

中山市诚信店认定标准

申请认定的商家应为在中山市范围内流通或消费领域直接

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存续经营实体，且在中山本地经营

业务一年（含）以上（以获得营业执照之日起），并符合以下

基础条件：

一、经营规范

1.持有相关合法经营证照且已办理税务信息确认，及经营

资质且营业证照在有效期内，有执业资格或从业准入的从业人

员取得相应资质。

2.实际业务需与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一致，不得超范

围经营。

3.经营场所环境良好，店内陈列摆放有序、整齐美观。

4.积极配合行业主管部门检查工作，接受诚信店年度考核，

未发生隐瞒事实、弄虚作假骗取诚信店称号行为，未发生擅自

转让诚信店标识行为。

二、信息公开

5.在营业区域内清晰标示场所名称，明显处摆放相关合法

经营证照及资质材料。

6.在经营范围内显眼处，清晰张贴“诚信店”标识（适用

于下一个有效期认定标准审核）。



三、信用状况

7.近两年经营者未发生违法违规被相关部门查处或法院判

定有责。

8.近一年未出现故意进行不当业务行为等造成重大社会舆

情的负面新闻报道，且尚未完善处理事故责任。

9.近三年未受到各行业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股东、法定代表人等未被列入严

重失信名单。经营主体当前无欠税，且同一法定代表人对应的

其他中山市范围内的经营主体皆不存在欠税情况。

10.严格履行与供应商签订的合同，遵守合同约定的各项条

款。

四、商品价格与交易

11.商品定价公平合理，不随意抬高价格谋取暴利。对经营

范围内的商品明码标价，标价清晰完整准确，清晰列明消费可

能产生的额外费用（如服务费、手续费、运输费等）。

12.严格遵守计量法律法规，使用经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

做到诚信计量，确保商品或服务计量准确，不短斤缺两，不利

用计量器具欺骗消费者。

13.在日常采购商品审慎注意货源，确保不出售假冒伪劣商

品。

14.可向消费者出具发票、服务凭证（若有，如保养、维修



凭证等）。

15.不使用误导消费者或造成消费者损失的失衡条款（如免

责条款）。

五、服务及投诉处理

16.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

参加广东省“放心消费承诺”并处于有效期，对外公开明示

“放心消费承诺”并清晰易见。

17.建立完善售后服务，在规定时间内处理退换货等售后问

题，保障顾客合法权益。对于经向消费者委员会作出的投诉、

建议或查询，于规定时间内作出合理回应。

六、社会责任

18.自主作出信用承诺，并在经营区域范围内公示。

19.定期组织诚信培训活动，增强员工诚信意识，提高企业

信用形象。

20.在经营过程中，遵守环保要求，减少环境污染，合理利

用资源，推广绿色经营理念。

21.积极倡导诚信文化，在店内显著位置展示诚信经营标语

或标识，营造诚信经营氛围。


